
李开周

一个未婚女子，父母双双离世，全靠屠宰糊口，独自抚

养年幼多病的小妹，而她的伯父伯母不但不帮忙，竟然还要

夺走她继承的几间祖宅。为了保住父母遗产，她不得不招

婿入赘，这便是古装剧《逐玉》的开场剧情。

旧时女子难道不能继承遗产？招婿入赘是否可以保卫

家产？且让我们结合古代法律和真实案例，探寻全球女性

曾经共同面对的社会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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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保护女性对不动产的
继承权

《逐玉》第二集，女主角樊长玉的伯父

樊大勾结赌坊打手，上门抢夺房契，被樊长

玉打得落花流水。所谓“房契”，就是购买

房产的契约，上面既有买卖双方的签字，也

有房仲或亲邻的签字，那些房仲或亲邻相

当于公证人。

在唐、宋、元、明等朝代，官府没有专门

的不动产证书，只要买家拿着房契，去属地

县衙缴纳契税，县官便会盖章确认，然后这

张房契就成了“红契”，也就是完全合法的

不动产证书。将来有人夺产，官府必须提

供保护，房仲或亲邻也必须提供证词。

樊大抢夺樊长玉的房屋，官府有没有

为樊长玉做主呢？并没有，剧中给出的理

由是《大胤律》规定：“户无男丁，屋归近

亲。”樊长玉死了父亲，没有兄弟，没有丈

夫，依照律法，她从父母那里继承的遗产必

须送给近亲，即伯父樊大。

本剧架空历史，虚构了一个“大胤王

朝”，所谓《大胤律》自然也是虚构的。历史

上任何一个王朝都不存在“户无男丁，屋归

近亲”这样的法律，相反，古代法律反而会

保卫女性对不动产的继承权，至少是一部

分继承权。

以唐朝为例，公元 737 年唐玄宗颁布

《田令》：“寡妻妾各给口分田三十亩，先永

业者通充口分之数。”（《通典》卷二）男子去

世，女子当家，官府会按照成年女子的人数

授予田地，每人分给三十亩“口分田”。如

果这户人家已经拥有“永业田”（世代传承

的土地），那么每个成年女子可以继承三十

亩。

皇帝如此规定，官员

是否遵照执行呢？出土

的新疆吐鲁番文书显示，

唐朝西州高昌县有一户

百姓，户主康那虔是一位寡居老妇，与两个

女儿一起生活，她们不仅分到了口分田，而

且继承了永业田；另一位户主杨支香是中

年妇人，独自抚养年幼的儿子，与《逐玉》里

樊长玉的闺蜜俞浅浅颇为相似，她也继承

了永业田。

再看宋朝，公元1098年宋哲宗颁布一

道诏令：“户绝财产，尽均给在室及归宗

女。”（《续资治通鉴》卷五〇一）“户绝”是指

家中没有男性，“在室”是指女子尚未出嫁，

“归宗”是指离婚以后回到娘家。宋哲宗这

道诏令的意思是说，如果父母双亡，又无兄

弟，那么所有遗产都由未出嫁和已离婚的

女性均分。

女户受优待
但容易被钻法律空子

宋朝存续三百余年，法律不是一成不

变，我们能在南宋名臣判词汇编《名公书判

清明集》中读到一些相关条文。例如这样

一条：“在室女，依子承父分法，给半，……

余一半本合没官。”父母死后，未出嫁的女

儿只能继承一半家产，另外一半应由官府

没收。

还有一条则说：“准户令，诸已绝之家

立继绝子孙，于绝家财产者，若止有在室诸

女，即以全户四分之一给之。”根据户部法

令，已经绝嗣的家庭可从亲族当中挑选男

子继承产业，但要把产业的四分之一留给

这户人家的未婚女子。樊长玉父母双亡，

去世前没有从亲族里挑选嗣子，假如根据

南宋法律，她的妹妹可以继承遗产的一半，

另一半将成为官屋，其伯父仍然分不到一

丁点。

古代王朝有定期统计人口的传统，那

些只有女性、没有成年男子的家庭被统计

为“女户”，樊长玉和樊长宁这对姊妹就是

典型的女户。女户属于弱势群体，需要官

府特殊对待，宋朝和明朝在这方面的政策

值得称赞：第一，这两个朝代都在法律上保

护女户的家产，保护女性的继承权；第二，

这两个朝代还在法律上减少女户的赋税，

免除女户的劳役。比如说，别人一亩地缴

纳两升公粮，女户只需缴纳一升；别人到了

冬天会被官府派去疏通运河，女户却可以

不去。坦白说，在男尊女卑的古代世界，在

多数帝王都极端残忍的古代王朝，优待女

户反倒成了比较少见的一抹亮色。

但是任何法律都可能被人钻空子，正

因为法律优待女户，所以女户就成了民间

偷税漏税和逃避劳役的保护伞。明朝官员

吴遵在《初仕录》一书中提到“诡寄女户”这

个词，意思是本来并非女户，却要冒充女

户，或者把家产登记到女户名下，以此躲避

赋役，而地方官唯恐遭受“欺凌女户”的骂

名，即使知道某些人冒充女户，也不敢上门

催缴赋税。所以吴遵建议朝廷统计人口时

一定要仔细：“女户要见实在有无男丁。”遇

到自称女户的人家，必须仔细清查，看看有

没有成年男子，千万别被蒙骗了。

结合以上历史，再看《逐玉》剧情，我们

可以断言女主角的伯父樊大非常愚蠢——

他不该妄想去抢樊长玉的房契，反而应该

把自家的房屋和田地登记到樊长玉名下，

那样就能少交税甚至不交税了。

家族本位
女性继承权受限的根源

《名公书判清明集》里有一个案例：湖

南邵阳曾氏夫妇双双病亡，留下独生女曾

二姑和一所房屋，曾二姑尚未出嫁，其叔父

曾仕珍上门抢屋，被曾二姑告上衙门。但

是，当地的县官和州官都偏袒曾仕珍，直到

时任湖南提刑的南宋名臣胡颖接办此案，

才帮曾二姑保住了房屋。

假如曾二姑像剧中樊长玉那样招赘女

婿，能否在不遇到清官的前提下自保家产

呢？我们可以看看《名公书判清明集》里的

另一个案例：公元 1244 年，南宋文学家刘

克庄出任江东提刑，属地百姓魏景宣去世，

留下妻子赵氏和女儿魏荣姐。魏景宣的兄

弟魏汝楫不经寡嫂和侄女同意，私自卖掉

她们的部分家产。赵氏为了保住剩余家

产，便招赘上门女婿刘有光。然后刘有光

生了儿子，又想独占家产，不让继女魏荣姐

继承。魏荣姐认为不公，便托叔父魏汝楫

告到官府……

这个案子错综复杂，经年累月，搞得刘

克庄十分头疼，最后他把家产分成三份，一

份给魏荣姐，一份给魏汝楫，一份给刘有光

的儿子，却把刘有光赶了出去，因为刘有光

只是赘婿，竟要鸠占鹊巢，实属大逆不道。

从这个案子可知，在古代士大夫心目

中，赘婿地位很低，赘婿的儿子可以继承家

产，但赘婿不可以。所以剧中樊长玉招赘

男主角还不保险，还得尽快跟男主角生下

儿子才行。

女性继承权难以保证，古代中国绝非特

例。放眼全世界，公元1839年以前的美国已

婚女性完全没有财产权，1898年以前的日本

未婚女性完全没有继承权，1977年以前的韩

国未婚女性不能与兄弟平等分享遗产。直

到今天，东南亚某些国家给予未婚女性的继

承权仍然很少，她们的堂兄弟甚至比她们更

有资格分到她们父母的遗产。

为什么？根本原因是因为财产所有权

的主体在人类大部分历史上不属于个体，

而属于整个家族或者整个部落，假如把遗

产全部交给未婚女性，那么等她嫁了人，这

个家族的财产就被转移到另一个家族了。

（本文摘自《北京青年报》）

丁昊

仁丰里历史文化街区，位于江苏扬州

明清古城区核心区。仁丰里毓贤街上的阮

元家庙，游客络绎不绝。

阮元是清代官员、经学家，他历官清代

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在清代中叶政治舞

台上活跃了半个世纪，政绩显著，是乾嘉学

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深研经学，著作等身。

“学如逆水行舟，稍纵即逝；心似平原

走马，易放难追。”这副篆书楹联悬挂在阮

元家庙揅经室门口，是其一生治学从政、修

身立德的生动注脚。他以毕生精力诠释了

何为“不进则退”的治学追求，何为“守心如

磐”的为官操守，为后世留下了跨越时空的

精神财富。

扬州博物馆有这幅篆书作品原件。阮

元以行书小字记此联由来：“朱文正师篆此

楹联，悬于知足斋，元每晋谒时，必三复之。

嗣后命抚越疆，昕夕从公，时深兢惕，经史故

业，颇渐荒芜。今读吾师之著作，洽闻殚见，

大雅为群，追忆楹联，不胜仰慕，日图自振，

特摹于座右，以为研经之箴，亦以彰衣钵渊

源之意。辛巳春受业阮元谨摹记于粤署。”

阮元青年得志，二十六岁考取进士，二

十七岁散馆考试，授翰林院编修，二十八岁

大考翰詹（对翰林院和詹事府官员的考试，

不定期），阮元获得一等第一名，由此受到

乾隆赏识，此后不断获得拔擢。他的座师

朱珪给他写了一封信，信里提到了这副联，

阮元深有感触。后来阮元被任命为两广总

督，事务繁忙，自觉学术日渐荒芜，无意中

再次读到老师的警句时，便将之写下作为

座右铭激励自己。

学如逆水行舟，阮元以终身勤学拒“稍

纵即逝”，在学术与治政中皆有所成就。他

出身书香世家，却无丝毫纨绔之气，自幼便

以勤补拙、笃学不怠，深知治学须久久为

功，容不得半点松懈。青年时他潜心经史，

深耕学术，即便科举高中、步入仕途，仍手

不释卷，无论是任职地方还是入朝辅政，行

囊中总少不了典籍书卷，公务之余忙于著

述与讲学。

在浙江任上，他创办诂经精舍，召集学

者研治经史子集，打破门户之见，倡导“实

事求是”的治学理念；在广东督学期间，又

建学海堂，刊刻《皇清经解》，为学术传承搭

建重要平台。

阮元的学术成就横跨经学、史学、金石

学、文学等诸多领域，著述等身却始终保持谦

逊进取之心，深知学问之道如逆水行舟，稍有

停歇便会被时代浪潮赶超。即便到了晚年，

退居林下的阮元仍笔耕不辍，修订典籍、整理

文献，从未因功成名就而放松治学脚步。

这种“不进则退”的勤学精神，让他不

仅成为乾嘉学派的重要代表，更以学术素

养赋能治理实践。在任期间兴修水利、整

顿吏治、兴办教育，每一项政绩背后，都离

不开其勤学积淀的远见与智慧。

心似平原走马，阮元以清慎自持防“易

放难追”，在三朝宦海中坚守本色。翻开阮

元的仕宦履历，历任湖广总督、两广总督、

云贵总督等职，可谓身居高位。他始终以

“守心”为要，将敬畏之心、自律之道刻入言

行。他为官清廉，不贪慕钱财，任地方大员

时，拒绝下属馈送，严禁家人谋取私利，所

到之处轻徭薄赋、体恤民情，深受百姓爱

戴。在整顿吏治中，不避权贵、不徇私情，

面对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也能坚守底线，

以刚正不阿的品格守护一方政治清明。

他深知，为官者的心念如同平原走马，

一旦放任私欲、懈怠初心，便会一步步滑向

贪腐的深渊，再难回头。因此，他始终以

“慎独、慎初、慎微”要求自己，在无人监督

时亦坚守本心，在小事小节上守住底线，在

纷繁诱惑中保持清醒。

时至今日，该楹联仍有现实意义：学如

逆水行舟，我们应以终身学习筑牢履职根

基。在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若停止学习，

便会陷入“本领恐慌”，难以应对日益复杂

的实践要求。唯有以“不进则退”的危机感

勤学善思，才能不负职责，不负使命。身处

正风反腐第一线，纪检监察干部面临的诱

惑、考验更直接，若放任私心、懈怠初心，便

会丧失原则、失守底线，最终辜负组织信任

和群众期盼。心似平原走马，我们当有一

根系住心的缰绳，紧紧抓牢在自己手中。

（本文摘自《中国纪检监察报》）

这剧情有点儿扯 古代女子真的可以继承家产
——《逐玉》中的女性遗产保卫战

楹联述心迹楹联述心迹

在田间劳作的“女户”，出自清朝乾隆年间《御题棉花图》在田间劳作的在田间劳作的““女户女户”，”，出自清朝乾隆年间出自清朝乾隆年间《《御题棉花图御题棉花图》》


